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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业领域 

张律师执业领域为重大商事诉讼与仲裁，熟悉公司证券法律事务、投融资法律事务、金融机构不良资

产清收法律事务，在相关领域的争议解决方面具有丰富经验。张律师长期为多家金融机构以及大型国

有、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并曾获聘平安银行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，承办了大量争议金额在数亿元甚

至数十亿元的商事诉讼和仲裁案件。 

 

代表性项目和案件 

 广东某银行与华某公司、三家上市公司等信托贷款、差补纠纷案，涉案金额约 50 亿元，经广东

高院二审、最高法院再审，获胜诉判决； 

 某银行与某川信托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，涉案金额 21 亿元，经广州中院一审、广东高院二

审，全面胜诉； 

 某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与汕头某华公司等公司不良债权转让系列案，涉案金额约 20 亿元，经广州

中院一审、广东高院二审全面胜诉； 

 某信托公司与南京某集团公司合同纠纷仲裁案件，涉案金额 17 亿元，由南京仲裁委审理，诉讼

请求获仲裁庭支持； 

 某银行与北京某古投资公司借款合同纠纷，涉及刑案查封，涉案金额 16 亿元本金，经上海浦东

法院一审、上海一中院二审，全额收回本金利息； 

 某银行与河南中某公司写字楼购买合同纠纷，涉案金额 6 亿元，经郑州中院、河南高院审理，诉

请获全面支持； 

 某银行与宁波某上市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系列案件，涉案金额约为 5 亿元，由广东高院受理，



案件涉及刑民交叉，通过代理，迫使上诉人撤回上诉，双方和解； 

 某信托公司诉南京某港有限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案件，涉案金额 13 亿元，经深圳中级人民法院、

广东高院审理，全面胜诉； 

 某通房地产公司与某镇政府土地合作开发纠纷案件，经上海二中院、上海高院审理，最终代理被

告减少经济损失 4 亿余元；  

 某银行与福建某实业公司合同纠纷案件，涉案金额 1 亿元，涉及刑民交叉，经福建省高院二审，

获得全面胜诉； 

 某银行与某自然人侵权责任纠纷案，银行被诉金额超过 3 亿元人民币，经上海金融法院、上海高

院审理，全面获胜。 

 

教育背景 

 华东政法学院 法学学士 

 华东政法学院 法学硕士 

 

社会职务 

 平安银行总行特殊资产管理部特聘专家 

 

职业背景 

张律师 1994 年起执业，于 2001 年加入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任律师、合伙人。 

 

工作语言 

中文（普通话）、英文 

 


